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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將推動大型車輛配備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的立法歷程，分為推廣、檢驗及執

法三個政策階段，分別以各階段平均月死亡人數及致死率進行比較，並建立影響弱勢

用路人致死風險分析模式，鑑別影響致死風險的關鍵因子。結果發現，在政策階段比

較部分，平均月死亡人數及致死率，都在執法階段後有顯著的下降，顯示推動大型車

輛配備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對於防制大型車與弱勢用路人的事故傷害嚴重程度，具有

正面的效果，但在致死率的影響因子分析中，發現政策僅對機車騎士致死率有顯著的

降低，對於慢車及行人的致死風險影響效果並不大，建議應落實執法，透過專案執法

及定期考核制度，加強監警聯合稽查的頻次，落實每車均能正確安裝及使用，而非虛

應檢驗。同時加速推動「大型車輛裝設主動預警輔助系統」政策，包含配備盲點主動

偵測及警示系統，以及增加駕駛人視線範圍的車輛設計，期能減少大型車輛因視線死

角所生之事故，並降低事故死亡人數。在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記載時，亦應增加調查相

關行車輔助系統配備及使用情形，以便在後續事故分析時能提供更全面的資料。 

關鍵字：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大型車事故、事故嚴重度、逐步邏輯斯迴歸模式分析 

一、前言 

大型車輛因為車身長、車重重，發生事故常常造成嚴重傷亡，特別國內機、慢

車大多行駛於道路右側，位在大型車輛典型的視線盲區內，經常在右轉、甚至是起

步時，造成嚴重的死傷事故，依據 2018 年至 2022 年的交通事故死傷資料統計，大

型車輛事故共造成 1,948 人死亡，其中約有 71%（1,388 人）為弱勢用路人（機車、

慢車及行人），大型車左、右轉和起步所造成弱勢用路人死亡人數占比，更分別高

達 80%及 88%。顯示大型車輛造成的死亡事故之主要肇事原因可能以視線死角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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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特別是車輛起步及右轉時，和前方或右側的機、慢車及行人所造成的事故。 

為改善大型車輛視線死角所造成的事故，我國交通部也於 2017 年起逐步推動

大型車輛盲點監視設備標準化，首先於 2017 年修訂「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現為車

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明訂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新出廠之大型車輛均應裝

設行車視野輔助系統，並於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規定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設備列為

大型車輛定期檢驗項目，且修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訂定未依規定裝設行

車視野輔助系統的處罰規定，並於 2021 年 6 月起開始實施。 

為了解政府推動修法，針對防制大型車輛因盲點所造成死傷事故的立法防制

成效，本研究以 2018 至 2022 年全國交通事故死傷資料庫中，大型車輛涉入的事

故為基準，針對歷年及修法歷程，大型車造成弱勢用路人的死傷人數及致死比率情

形進行分析。另為了解影響大型車輛對弱勢用路人傷害嚴重度的關鍵肇事因子，本

研究也以建模方式，分別分析影響各類弱勢用路人事故致死風險及程度，藉以提出

改善及因應策略，或後續修法及執法之建議。因此，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及內容分

別為： 

1.確認大型車輛安全配備標準化立法對防制交通事故死傷的影響： 

分析我國大型車輛裝設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前後事故件數、死亡人數及致死率

的變化情形，以確認推動立法的成效。 

2.分析影響大型車輛事故致死風險的關鍵因子： 

分別針對大型車輛與機車、慢車及行人的事故中，影響事故的死亡風險進行建

模分析，確認顯著影響交通事故致死風險之變項因子，作為後續降低大型車事故死

傷的改善策略擬定參考。 

二、文獻回顧 

2.1 我國及各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定義與相關規定 

2.1.1 我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定義 

依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附件七十一規定，行車視野輔助系統係指透過

裝設於車外之攝影鏡頭，並由顯示螢幕提供駕駛人車輛行駛時週邊路面影像之視

野輔助系統。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9-1 條第二十六點：汽車定期檢驗之項目及基準，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新登檢領照之大客車、大貨車及 2020 年 9 月 4 日起，新登檢領照

總重量逾 3,500 公斤至 5,000 公斤且全長 6 公尺以下之小貨車，應裝設合於車輛安

全檢測基準規定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新登檢領照之大客

車、大貨車應裝設以下任一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一）左右兩側視野鏡頭及可顯示車身兩側影像之車內螢幕。 

（二）於車輛右側裝設一個外部近側視鏡並於車輛右前側裝設雷達警示系統。 

（三）可顯示車輛四周影像之環景顯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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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列舉我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相關規定 

1.車輛安裝規定： 

(1)應於車身兩側及後方至少各裝設乙具攝影鏡頭，另車身兩側之鏡頭得視車身

長度或使用需求增設額外之攝影鏡頭，車身各部之攝影鏡頭必須維持穩固。 

(2)車身兩側之攝影系統具備影像紀錄留存功能者，留存影像之總時間應不小於

30 分鐘。 

2.影像顯示要求 

(1)車室內應設置至少乙組尺寸不小於七吋之顯示螢幕，且必須於駕駛座能輕易

判讀。顯示螢幕應全時顯示車身兩側之影像或於方向燈作動時連動且於作動

期間持續顯示該側影像。 

(2)倒車影像之顯示應於車輛排入倒車檔後二秒內顯示，並得暫時取代車身兩側

之影像顯示。 

(3)倒車影像應於倒車行駛期間持續顯示。 

2.1.3 歐盟 

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 UNECE 於 2019 年發布 UN Regulation No. 151 （R151）
盲點資訊系統（BSIS）規範。該規範規定車輛必須配備額外的後視鏡、前側或側邊

的監視攝影或自動偵測系統，於車側監控區域內辨識行人、兩輪車騎士靠近時的警

示功能，提醒大型車輛駕駛減少或避免因盲點死角所發生的交通事故意外，於 2022
年 7 月起，聯合國更將 UN-R151（BSIS）列為大型車輛的標準配備，此規定在 2023
年 6 月適用於所有的小客車和小貨車。 

2.1.4 日本 

日本國土交通省於 2019 年 10 月宣布「道路運輸車輛法第 43 條之 9」，車輛總

重超過 8 噸的大型貨車，需要安裝側方衝突警報裝置，自 2022 年 5 月起適用於新

車，且從 2024 年 5 月起適用於既有車輛，當大型貨車左轉過程中與自行車有相撞

的風險時，該裝置會主動向駕駛發出警告，提醒駕駛做出閃避行為。 

2.1.5 英國倫敦 

英國倫敦交通局領先規範大型車輛直接視覺標準 Direct Vision Standard（DVS）
和 HGV Safety Permit 重型貨車安全許可證。車輛總重超過 12 噸的重型貨車在進

入倫敦市區前必須獲得安全許可證，安全許可證將大型車輛之直覺視覺設計安全

標準分為 0 到 5 個星級評級，大型車輛至少需達成 1 星級安全標準，而 2024 年 10
月起，超過 12 噸的重型貨車需要具備三星級評級的直接視覺車輛設計或若未達三

星級標準則需額外安裝 Progressive Safe System，如車外鏡頭監控系統 Camera 
Monitoring Systems、車外感測器 Sensor、起步資訊系統 Moving Off Information 
Systems 等，以達成安全許可證直接視覺標準才能在倫敦市區運行。 

直接視覺標準 Direct Vision Standard（DVS），要求所有大型車輛必須配備可提

升駕駛人直接視覺的功能設計，包含於大型車輛兩側車門下方開設小型窗戶，亦或

透過降低駕駛座、儀表板高度、降低車門高度，將擋風玻璃及車窗同時降低及放大，

藉此增加大型車輛直接視覺的範圍，同時用路人亦可直接看見大型車輛之駕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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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大型車之事故死角，提升用路人的安心感受。  

2.2 行車視野輔助系統修法及推進期程 

為提升大型車輛轉彎及行進間的行車安全，並降低大型車輛視野死角，交通部

自 2015 年起陸續增修相關規範及時程，如「表 1」所示，其中，依車輛型式安全

審驗管理辦法中，M2 型車輛指以載乘人客為主之四輪以上車輛，且其座位數（含

駕駛座）逾 9 座但車輛總重量未逾 5 公噸者；M3 型車輛指以載乘人客為主之四輪

以上車輛，且其座位數（含駕駛座）逾 9 座且車輛總重量逾 5 公噸者。而 N2 型車

輛指以裝載貨物為主之四輪以上車輛，且其總重量逾 3.5 公噸但未逾 12 公噸者； 
N3 型車輛指以裝載貨物為主之四輪以上車輛，且其總重量逾 12 公噸者。 

表 1 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政策與立法期程 

期程 政策或立法項目 

2015.05.15 增訂「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 71 點」有關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規定。 

2017.01.01 依據「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 71 點」規定，新型式之 M2 及 M3 類

車輛，應安裝符合規定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2017.06.26 修正「車輛安全檢測基準」，明訂各大型車種設置行車視野輔助系

統之階段時程。 

2017.08.30 配合「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 71 點」規定實施，新增「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第 39 條第 31 點、第 39-1 條第 26 點，有關行車視野輔助

系統定期檢驗之項目及基準相關規定。 

2017.10.23 發布「交通部公路總局使用中大型車輛加裝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補助

規定」，鼓勵使用中大型車輛加裝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2017.11.10 發布「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客運車輛設置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設備作

業原則」，鼓勵使用中客運車輛加裝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2018.01.01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9 條」規定，新登檢領照之大客車與

大貨車，應裝設合於規定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2018.01.01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 71 點（2021.06.03 修正版）」 
各型式 M2 及 M3 類車輛，應安裝符合規定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各型式 N2 及 N3 類車輛，應安裝車身兩側鏡頭與車內顯示螢幕。 

2019.01.01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 71 點（2021.06.03 修正版）」 
各型式 N2 及 N3 類車輛，應安裝符合規定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2019.08.30 發布「交通部公路總局加速推動大型車輛裝設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補

助規定」，鼓勵業者提前安裝行車視野輔助系統，並動用行政院第

二預備金支應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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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01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9-1 條」實施，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設

備列為使用中大型車輛（大客/貨車）之定期檢驗項目。 

2020.12.30 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8-1 條」，汽車未依規定裝設行車

視野輔助系統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 12,000 元以上 24,000 元以

下罰鍰。 

2021.02.01 「檢查及使用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正式納入駕駛執照考驗項目。 

2021.05.31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8-1 條」處罰規定，修正「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 39-1 條第 26 點」，回朔 2017 年 12 年 31 日以前新

登檢領照之大客車、大貨車應裝設所規定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2021.06.01 施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8-1 條」，未依規定裝設行車視野

輔助系統之處罰。 

2022.01.26 發布「大型車輛裝設主動預警輔助系統補助要點」，鼓勵產業界、

學研界投入整合系統之研發，以現有發展成熟之先進駕駛人輔助系

統為基礎進行整合，並實際於使用中車輛裝設試運行，進行成效評

估之相關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3 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及視野死角相關研究 

Harper, C. D., Hendrickson, C. T., & Samaras, C. （2016）於研究指出四分之一

的交通事故和防撞技術有關，從經濟和社會的角度，商用車隊採用預警技術是有助

益的，發生碰撞頻率和碰撞成本都會降低，其中前方碰撞警告系統則可提供最大效

益。 

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高齡駕駛的駕駛安全議題極為重要，Souders, D. J., 
Best, R., & Charness, N.（2017）以科技接受模式的問卷調查法（李克特量表），得

出年長者對主動盲點偵測系統的願付價格是年輕人的 2 倍，且使用其他 ADAS 的

意願可由年齡、熟悉程度和視覺因素預測。 

然而部分狀況中，駕駛輔助系統並未如理想中萬能，在 Jansen, R. J., & Varotto, 
S. F.（2022）得研究中可能得出解釋，其發現因卡車司機經常在盲點中看不見自行

車騎士，因此以攝影機觀察卡車駕駛在路口觀看路況之駕駛行為，並使用選擇模型

描述了影響掃視駕駛行為的主要因素，由觀察得出卡車司機多未按照規定檢查照

後鏡，相較於檢查照後鏡，駕駛更優先注意號誌或速限等規定，並發現年齡、道路、

車輛設計也會影響駕駛檢查照後鏡的行為。 

而我國對於行車輔助視野系統相關研究中，車輛測試研究中心針對大型車輛

發展盲點偵測器（Chen and Chen，2009），採用影像偵測技術為基礎，偵測從左右

側接近的物體，包含各式車輛及行人，經過白天或夜晚測試準確率可達 91%。透過

擴充多個偵測器，開發大型車輛盲點偵測系統，偵測車輛前方的盲點範圍內的車輛

或行人，同時亦具備開車門時偵測後方來車功能，並立即提出警告功能。展示我國

已具備發展相關影像偵測及盲點偵測之技術及精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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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銘亨、魏健宏（2016）之研究，當時尚未立法強制安裝相關行車視野輔助系

統或大貨車盲點偵測系統，因此難以依實際有、無裝置或裝置前後之交通事故情形

進行比較分析，該研究以既有交通事故資料和肇事原因，建立還原事故情境，歸納

相應的事故型態，藉以分析預期成效，若大貨車皆有裝置盲點偵測器狀況下，預期

每年約可減少 5 個行人死亡、3 個自行車騎士及 15 個機車騎士死亡。 

而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20）在「大型車輛裝設車輛安全設備推動計畫」成效

追蹤評估計畫中，是以觀察設備（車載設備及攝影機）搜集駕駛人及車外用路人之

行為，並進行問卷調查及專家訪談，結果顯示多數大型車駕駛對於車輛安全設備具

有正面評價，然後續處罰規範實施後尚未有相關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研究。 

2.4 大型車輛與弱勢用路人事故相關研究  

Balakrishnan, S., Moridpour, S., & Tay, R.（2019）以社會人口統計學的角度並

使用邏輯斯模型，發現弱勢道路使用者的年齡和性別、職業、宗教信仰、收入對事

故傷害嚴重程度有顯著影響。 

Kircher, K., & Ahlström, C.（2020）研究是以大型車輛在路口右轉及腳踏車騎

士在路口直行的情境為模型，以有無市區駕駛經驗的大型車輛駕駛為二分組，結果

發現注視行為、行車速度在兩組之間並無顯著差異，駕駛行為和瀏覽路口狀況之行

為更受到路口型態及道路設施的影響，是道路基礎設施條件及駕駛人行爲選擇的

結果，因此該研究認為對大型車輛駕駛加強教育、改善交通號誌及道路設計都是可

以降低事故傷亡的潛在方法。 

近年因網購與物流的蓬勃發展，為了解貨運業與弱勢用路者發生的事故狀況，

Wang, J., Lyons, T., Parajuli, S., McDonald, N. C., & Cherry, C. R.（2022）分析在不同

模型中其影響事故嚴重度的關鍵因子，首先以卡方檢定篩選出與事故嚴重度相關

的事故變項類別，再使用邏輯斯迴歸篩選與貨車有關的事故變項及貨車與弱勢用

路者間的事故影響關鍵因子。結果得知速限、年齡、性別、天氣、時段、道路鋪面

狀況等皆會影響事故的嚴重度。而貨運車輛比客運車多出 203％的致死風險，大型

車輛比起小型貨車又更增加事故的嚴重度。 

三、資料與研究方法 

3.1 研究資料與限制 

本研究以 2018 年至 2022 年（共 5 年）內政部警政署交通事故傷亡（A1+A2）
之統計資料作為基礎，篩選事故資料中包括大型車輛及弱勢用路者（機車、腳踏自

行車、微型電動二輪車及行人等）涉入之案件計進行資料篩選、處理及統計分析工

作。內政部警政署交通事故傷亡資料（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分為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為事故案件發生相關資料，如發生時間、地點、天候、光線、道路類別、

速限、路面狀況、道路障礙、號誌、事故位置、事故類型及型態等，第二部份為事

故當事人資料，如性別、年齡、受傷程度、保護裝置、當事者行動狀態、飲酒情形、

車輛撞擊部位及初步肇因研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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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於統計分析之進行，部份調查項目考量樣本數和相似屬性，重新分類並進

行統計，例如事故當事人模式限縮為大型車輛（大客車、大貨車、全聯結車、半聯

結車、曳引車）與機車（大型重型機車、普通重/輕型機車及小型輕型機車）、慢車

（腳踏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電動輔助自行車）及行人三種模式。另為確定事

故發生與大型車有直接關係，一併排除多車事故，如機車撞擊機車，再撞擊大型車

等事故；惟若機車或慢車先自摔後再與大型車輛發生撞擊事故，因由後續事故統計

資料數據難以判斷該類事故類型，故本次研究暫不加以區分探討，以及資料不全的

案件也不在本次研究範圍內。 

同時，為了解大型車輛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對事故傷害的影響，本研究參考王銘

亨、魏健宏（2016）先進車輛安全配備預期效益分析研究中，歸納與行車視野輔助

系統相關之大型車輛撞擊機車、慢車與行人之事故情境分類，將大型車輛肇事因素

如：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左/右/迴轉未依規定、倒車未依規定、未保持行車間隔、

停車操作或起步時，未注意其他車（人）安全以上八種肇事因素，與其他肇因區分，

作為與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相關肇事因素，惟考量若納入「未注意車前狀況」及「未

保持安全車距」兩種事故因素時，分析結果將過於分散，故本次研究暫不予納入。

依上述分類原則，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相關之事故情境如「表 2」所示。  

表 2 與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有關之大型車輛事故型態分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因此，本研究使用有效案件數共 25,116件作為研究基礎，死亡件數共 1,099件，
共 1,103 人死亡：其中 22,242 件與機車有關，共 836 人死亡；1,571 件與慢車有關，

共 129 人死亡；1,303 件與行人有關，共 133 人死亡。其中，與行車視野有關事故

共有 6,017 件，機車占 5,423 件，慢車 401 件，行人 19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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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分別以統計檢定中的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檢定方法，檢定推

動大型車輛裝設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的各階段間，平均每月發生事故件數、死亡人數，

以及致死比率的差異。本研究採用事後檢定方法中的 Least-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方法，進行所有配對組多重比較的 t 檢定。針對事故致死風險部分，則以

以邏輯斯迴歸進行建模，分析影響致死率的顯著因子。 

本研究所使用的 LSD 及邏輯斯迴歸方法，均以 R 軟體（2021）進行，其中迴

歸模式係採用逐步迴歸功能（Stepwise Regression），自動篩選在最佳解釋模型中之

變數作為參考，模式以預設之 backward 倒退學習方式，並以 AIC（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為選定績效指標，以避免出現共線性導致預測精確度下降，

藉此找出較合適的迴歸模型，刪去較不顯著之變項，求得最適模型，並計算各模型

致死風險勝算比 OR （Odds Ratio），本研究以 90％信賴區間及各變數之勝算比進

行討論。 

四、研究結果分析 

4.1 大型車輛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立法影響分析 

依推動大型車輛加裝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的時程，分為三個政策階段，第一階段

為補助推廣階段，時間為 2018 年至 2019 年底，第二階段為納入定期檢驗階段，時

間為 2020 年至 2021 年 5 月底，第三階段為開始實施罰則的執法階段，自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底。本研究針對各階段有關大型車與弱勢用路人事故的件數、死亡

人數及致死率的變化情形，並以 LSD 方法檢定各階段平均的差異顯著性的結果，

如「表 3」所示。LSD 檢定結果，顯示在各平均數的上方，用以顯示各平均數的差

異情形，其中 a 代表平均數顯著（p<0.1）大於 b，若兩階段平均數同為 a 或 b，代

表平均數間無顯著差異。 

表 3 大型車輛事故件數與死亡人數政策推動階段變化 

代碼 階段 月份數 總件數 總死亡 
人數 

平均 
月件數 

平均月 
死亡人數 

平均 
致死率 

全部事故 

Term 1 推廣階段 24 9,639 461 401.6a 19.2a 0.0481a 

Term 2 檢驗階段 17 7,366 326 433.3a 19.2a 0.0445a 

Term 3 執法階段 19 8,114 311 427.1a 16.4b 0.0384b 

與行車視野有關事故 

Term 1 推廣階段 24 2,222 93 92.6b 3.9a 0.0421a 

Term 2 檢驗階段 17 1,799 58 105.8a 3.4ab 0.032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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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1 大型車與弱勢用路人事故每月死亡人數、致死率分佈 

由 LSD 檢定結果可看出，若以全部事故計數，平均每月發生大型車與弱勢用

路人的事故件數，並無顯著差異，但在平均每月死亡人數，以及致死率，都在執法

階段後有顯著的下降，但在推廣和檢定階段間，並無顯著的差異。亦即在執法階段，

相較於檢驗階段，平均月死亡人數減少 2.8 人，致死率下降 0.61%，相較於推廣階

段，致死率下降 0.97%。 

在與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有關的事故中，平均每月的事故件數，在檢驗階段開始，

則有顯著增加的現象，但在平均死亡人數和致死率都有下降的趨勢，雖然檢驗和執

法階段間，在統計上並無顯著差異，但執法階段相較於推廣階段，則有顯著的下降，

平均死亡人數每月減少 1.2 人，致死率則減少 1.62%。 

另分別以全部和與行車視野輔助有關事故的每月死亡人數及致死率，繪製每

月的分佈圖，並以線性迴歸方式，建立相對的變化模式（如圖 1），可發現，不論

在採用全部的事故，或行車視野輔助有關的事故中的每月死亡人數和致死率，隨月

份推移，呈現下降的趨勢，雖然每個模式的 R2 值都不高，但仍可以看出，在推動

立法配備大型車輛視野輔助系統的歷程中，大型車對於弱勢用路人的威脅，不論在

死亡人數或致死率，都呈現下降的趨勢，顯示立法強制大型車輛安裝行車視野輔助

具有一定正面的效果，應持續推動，並落實執行。 

4.2 大型車輛影響弱勢用路人致死風險分析 

以大型車輛與弱勢用路人全部事故資料，分別以機車、慢車及行人三種模式之

Term 3 執法階段 19 1,996 51 105.1a 2.7b 0.025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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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死率，使用邏輯斯迴歸進行建模，分析影響弱勢用路人死亡事故風險的關鍵因子，

以及相對的勝算比，如表 4 所示。由於模式的建構係以最低的 AIC 模式為最佳模

式參考，因此，部分變數並未有顯著的差異，但亦出現在最終的模式中。 

表 4 大型車輛與弱勢用路者事故致死風險模式及勝算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1 大型車輛與機車事故 

依推動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的階段比較，以推廣階段為基準，機車騎士致死的機

率呈現下滑趨勢，至執法階段的致死風險顯著減少 22%，檢驗階段平均也降低 6%，
但統計上並不顯著。顯示開始有處罰罰則之後，對於大型車造成機車騎士的死亡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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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才有明顯的改善。 

依事故及道路環境特性進行分析，大型車與機車事故發生在台灣不同縣市區

域之事故致死風險，並無顯著差異。事故發生在 3~6 時致死率是 12~15 時的 1.97
倍，應與該時段車流量較少、車速較高又光線不佳有關。速限超過 50km/hr 時致死

率為速限 30~50 km/hr 的 1.3 倍。事故發生在郊區道路，則機車的致死風險是發生

在市區道路的 1.3 倍，應與速限較高有關。 

事故發生在有實體分隔的道路，機車騎士致死的風險是僅有標線分隔道路的

1.3 倍（1/0.766），實體分隔島雖較具強制性，但通常是速限較高的道路，亦可能因

植栽造成行駛間視線阻礙，導致嚴重的傷害結果。事故發生在閃光號誌路口，機車

騎士的致死風險是發生在號誌化路口的 1.5 倍，發生在無號誌化路口的致死風險也

較高，雖然統計上並不顯著，但由此可知，駕駛人並未落實停、讓之幹、支道路權，

亦造成的機車騎士較嚴重的傷害。 

大型車輛的事故特性分析，在大型車駕駛中，公車造成機車騎士的致死風險最

低，其他大型車之致死風險皆較高，其中半聯結車及曳引車之致死風險皆為公車的

4.3 至 5.5 倍；因大型車駕駛多隸屬運輸業，許多業者於出車前皆規定須完成酒測，

因此在飲酒情形部分無顯著影響致死風險；若大型車駕駛出現未依規定轉彎、變換

車道或違反號誌等違規行為時，其致死風險較其餘肇事因素高。 

在機車騎士特性中，男性的致死率為女性的 1.47 倍，55～64 歲及 65 歲以上

騎士致死風險比起 35~44 歲的壯齡騎士高出近 2 至 3.2 倍。若機車騎士未使用安全

帽其致死風險為有使用安全帽的 2.3 倍。且若駕駛車種為大型重機的騎士其致死風

險為普通機車騎士的 2.6 倍。若騎士有飲酒，其本身的致死風險為未飲酒的 5.8 倍，

其中若飲酒狀態不明，風險數值落差達 93 倍，因機車騎士不幸身亡除抽血檢測外

則無法得知是否飲酒，因其樣本數較少僅不到 3％，則不參考該數值，且依據憲法

法庭 111 年憲判字 1 號，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5 項「肇事強制抽血」

規定已違憲，未來事故資料可能出現更多飲酒狀態不明之紀錄。 

4.2.2 大型車輛與慢車事故 

依推動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的階段比較，統計上，各階段大型車對自行車騎士的

致死風險都無顯著差異，但若以推廣階段為基準，檢驗階段致死風險雖略降至 12%，

但在執法階段卻略增 1.14 倍，可能與電動自行車使用率每年增加，或執法階段恰

逢疫情期間，原本使用大眾運輸之受眾轉為使用無需駕照之慢車代步有關，須進一

步分析。 

在道路環境部分，以在臺灣北部地區大型車對於慢車騎士的致死風險最低，慢

車騎士在中部或南部與大型車發生事故的死亡風險，分別是北部的 2.5 和 2.2 倍。

東部為 1.4 倍，但統計上並不顯著。在事故發生的時段部分，則在 0~6 時慢車騎士

的致死風險最高。慢車在路口與大型車發生事故的致死風險為在路段的 2.9 倍。 

大型車駕駛特性資料中，同樣以公車對慢車的致死風險最低，其他大型車致死

風險皆較高，其中全/半聯結車之致死風險為公車的約 10 倍，大貨車和曳引車為 5.2
至 5.7 倍。因考量樣本件數較少，僅以有無二元區分大型車輛之肇事因素，若駕駛

有肇事因素則致死風險為無肇事因素的 1.86 倍。 

慢車特性資料中，55～64 歲及 65 歲以上騎士事故致死風險比起 35~44 歲的騎

士高出 1.6～2.2 倍。若未使用安全帽之致死風險為有使用安全帽的 2.7 倍，因僅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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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電動二輪車有配戴安全帽之規定，因此安全帽配戴狀況不明或未紀錄部分較無

參考實益。騎士若飲酒狀態不明，風險數值則明顯落差達 20 倍，因騎士若死亡除

抽血檢測外則無法紀錄是否飲酒，且非以動力駕駛之慢車騎士若酒駕拒測，僅受輕

微行政罰鍰，因此慢車飲酒狀態不明之件數達 10％，暫不予參考該數值。 

4.2.3 大型車輛與行人事故 

以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推廣階段為基準，其餘階段致死風險均呈現下滑趨勢，至

執法階段已減為推廣階段的 0.72 倍。大型車對行人的致死風險，不因事故發生的

區域而有顯著差異。 

事故發生在 0~6 時，行人的致死風險最高，是 12~18 時的 3.5 倍，凌晨常為高

齡長輩出門晨運之時間。雨天發生死亡事故的機率為晴天的 2 倍，下雨天視線不

清，常因駕駛人疏於注意而發生事故。速限超過 50km/hr 時，致死率高於速限為

30~50 km/hr 的道路約 5.8 倍。道路的分向設施種類亦會影響行人交通事故之致死

風險，以實體分隔為比較基準，無分向設施及使用標線分隔之道路環境其致死機率

為 0.56~0.85 倍，推測具有實體分向設施之道路環境其路幅較為寬廣，或速限最高，

若道路幾何設計不良，或行人試圖違規跨越分向設施穿越道路時，可能會造成更嚴

重的事故傷害結果。 

在大型車資料中，若以公車為參考變數，客運、半聯結車及曳引車，造成行人

之致死風險皆較高，而半聯結車對行人的致死風險最高，為公車的 6.5 倍。65 歲以

上的行人，其致死風險比起 35~44 歲的壯齡行人高出 5.6 倍，而 45~64 歲行人也有

2.4 倍。行人若有飲用酒類，其致死風險高於未飲用酒類的行人 2.8 倍，其中若飲

酒情形不明則為 1.89 倍，因行人並無泥醉禁止上路之罰則，實務上僅行人明顯酒

醉為保全證據時，才施以酒精濃度檢測為佐證，故行人事故資料飲酒情形不明或未

紀錄為多數，該統計數值較無參考實益，在酒精的影響下，行人可能出現泥醉任意

於道路行走之脫序行為，進而提升發生死亡交通事故之風險。若行人本身有肇事因

素，則較無肇事因素之行人，其發生死亡事故的風險為 1.8 倍。 

4.3 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相關致死風險分析 

針對與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相關的事故，同樣分別針對機車、慢車及行人的致死

率，以邏輯斯迴歸進行建模分析，因慢車與行人樣本數較少，故將變項因子重新分

類。建模的結果（如表 5），可發現顯著因子相較於以全部的事故資料為樣本時少，

但在政策推動階段比較，大型車對弱勢用路人的致死風險，不論是機車、慢車騎士，

或是行人都有減少的趨勢，雖然僅機車騎士部分有統計上的顯著。以推廣階段為基

準，在檢驗階段時機車騎士的致死風險降低 34%，執法階段則降低 53%。 

事故模型中發現，高齡駕駛、未戴安全帽、酒駕及駕駛車種為大型重機者其致

死風險均較高，可作為精進機車行車安全之重點項目。在大型車與慢車的事故中，

則僅有大型車車種有顯著的影響，大貨車或曳引車、聯結車對慢車騎士的致死風險

威脅，是各類大客車的 14 和 27.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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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與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相關事故致死風險模式及勝算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將推動大型車輛配備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的立法歷程，分為推廣、檢驗及

執法三個政策階段，分別以各階段平均月死亡人數及致死率進行比較，並建立影響

弱勢用路人致死風險分析模式，鑑別影響致死風險的關鍵因子。結果發現，在政策

階段的月平均死亡人數及致死率比較分析，不論是以全部事故或僅以與行車視野

有關事故計數，平均月死亡人數及致死率，都在執法階段後有顯著的下降，以全部

事故計數，相較於推廣階段，平均死亡人數減少 2.8 人，致死率下降 0.97%。若僅

以與行車視野相關事故計算，則平均月死亡人數減少 1.2 人，致死率則減少 1.62%。
顯示推動大型車輛配備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對於防制大型車輛造成弱勢用路人的

傷害嚴重程度，具有一定的正面效果，但在致死率的影響因子分析中，發現政策僅

對機車騎士致死率有顯著的降低，對於慢車及行人的致死風險，並無顯著影響，顯

示推動立法的成效，雖可降低弱勢用路人的死亡人數及致死風險，但效果並不大，

特別是針對降低慢車和行人致死率部分，仍有待加強。 

另依影響弱勢用路人致死率的關鍵因子分析結果顯示，在各模型中，弱勢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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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年齡均為顯著因子，高齡化社會針對高齡長者日常交通需求政策亦為政府亟

需努力的項目，特別是中南部大眾運輸較不發達的地區。速限也是影響致死風險的

顯著因子，慢車及機車未使用安全帽亦提升致死率，因此長期落實各車種安全帽執

法是必要的，使交通規則具有威嚴性而非參考值，具有車速的電動輔助自行車也應

考量規定配戴安全帽。速限較高之路段常為路幅較大之路段，因慢車、行人行進速

度較慢，與大型車輛產生較大的速差，可優先統籌大型車輛與慢車、行人動線高度

重疊且高肇事率之路段，重新審視道路空間，優先規劃慢車、行人專用行車空間，

達成車速及車種分流之雙重效果，優化路口彎角設計，減少內輪差所造成的傷害，

透過標線、號誌等設施減少弱勢用路者與大型車輛的車流衝突。 

5.2 建議 

雖然強制大型車輛配備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已完成立法，研究結果也顯示，對於

降低大型車與弱勢用路人的事故傷害嚴重程度，具有一定的成效，但對於慢車和行

人的成效並不大，建議應落實執行，透過專案執法及定期考核制度，加強監警聯合

稽查頻次，逐月統計各單位的執行成果，並辦理奬懲等，落實每車均能正確安裝使

用，而非虛應檢驗。 

目前國內行車視野輔助系統主要為輔助監視功能，僅提供大型車輛駕駛視覺

死角監視畫面，並未要求配置盲點偵測系統及主動警示功能，可能也是防制事故成

效有限的原因之一。建議加速推動「大型車輛裝設主動預警輔助系統」政策，包含

具盲點偵測及主動警示系統，以及推動增加駕駛人直接視覺範圍的車輛設計，期能

減少大型車輛因視線死角所生之事故，降低事故死亡人數。 

除此之外，因應車輛科技進步，各式各樣之輔助駕駛系統推陳出新，應建立各

型式行車駕駛輔助系統之車輛檢驗標準，定義功能安全標準，增加並落實於車籍資

料中紀錄車輛相關先進安全配備，及行車輔助系統，以利車輛管理及行車安全之保

障；因不當使用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之相關事故不斷發生，於車輛駕駛執照考驗

訓練時，應將各式駕駛輔助系統使用方式，納入駕訓課程指導。並通盤審視事故調

查報告記載方式，應增加調查相關行車輔助系統配備情形，及其使用情形，以便在

後續事故分析時，提供更全面的資料，從全人工駕駛到全自動駕駛的過程，需要逐

步調整政策，以因應快速變遷的車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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